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课程考核及批阅等事宜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院的课程考核、试卷批阅、试卷归档等工作，满足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持续改进等工作的要求，在《山东科技大学本专科课程考试管理规定》和《山东科技大学课程考试试卷质量与管理评价方案》等制度文件的基础上，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课程考核审查制度
课程结束后，任课教师完成试卷编制工作（多位任课教师承担同一门课程时，应协同完成试卷编制工作），需填写《课程试题合理性审查表》（附件1），明确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各课程目标的对应考核方式及所占分数比例，交系主任或课程群负责人审查。
系主任或专业教学指导小组成员根据考核内容是否支撑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指标点，各部分指标点对应考核方式所占分数比例是否与教学大纲一致，考核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与大纲主要内容的覆盖度，考核内容的评分标准是否清晰明确及上一轮的评价结果是否用于课程教学改进等进行合理性审查，最后给出审查结论（附件1），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课程考核。
二、试卷批阅制度
考试结束后，任课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批阅工作，根据试卷参考 答案认真批阅试卷，保证阅卷标准的一致性。任课教师完成试卷批阅后，应有同行教师对试卷批改、分数计算等进行审查，并在试卷审核人处签字。
试卷批阅的规范要求，参见《试卷批阅模板》。
三、课程考核归档制度
试卷批阅工作完成后，任课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档案的归档工作。考试档案材料包括：试卷、学生成绩单、考试试卷成绩分析表、（A或B卷）样卷、（A或B卷）参考 答案及评分标准、课程试题合理性审查表、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表、课程实验质量评价表（无实验课程可不提交）、试卷批阅质量审核记录表等。
教学秘书负责审核课程考核归档，填写《试卷批阅质量审核记录表》（附件2）。
四、学院自查内容及标准
学院组织各专业进行自查，重点检查评价试题质量、试卷批阅、考试档案材料是否齐全等。
责任人：学院教学副院长、系主任。
[bookmark: _GoBack]参与人：专业负责人、学院教学督导组、专业教学指导小组、教学秘书。
审查依据：考试档案材料。
执行周期：每学期一次，期中教学检查期间进行。
审查方式：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课程考核存档资料抽查

